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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委农办〔2025〕15号

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农村工作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2026年度第一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项目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
青木关镇、凤凰镇、回龙坝镇人民政府：
按照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 年中央和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5〕120号）、《重庆市财政局等6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渝财农〔2022〕73号）等文件要求，市级下达我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2070万元。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结合实际情况，从项目库内选取4个项目作为2026年第一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项目，资金分配总额2070万元，资金分配情况详见附件。
附件：沙坪坝区2026年度第一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分配表  

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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